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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星源转 2”赎回实施的第七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星源转 2”（债券代码：123094）赎回价格：100.25 元 / 张（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含

税），当期利率为 0.4%），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2、赎回登记日：2021 年 9 月 6 日
3、赎回日：2021 年 9 月 7 日
4、停止交易和转股日：2021 年 9 月 7 日
5、发行人资金到账日（到达结算公司账户）：2021 年 9 月 10 日
6、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1 年 9 月 14 日
根据安排，截至 2021 年 9 月 6 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星源转 2”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

成后，“星源转 2”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持有人持有的“星源转 2”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
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和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风险提示：本次可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星源转 2”停止交易和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
差异， 特别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如果投资者不能在 2021 年 9 月 6 日当日及之前自
行完成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星源转 2”的议
案》，因触发《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董事会同意行使“星源
转 2”提前赎回权。 现将“星源转 2”赎回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3426 号）同意注册，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1,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期限 6 年。 2021 年 3 月 31 日，“星源转 2”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挂牌上市，并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起进入转股期。“星源转 2”初
始转股价格为 31.54 元 / 股， 后因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限制
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完成，“星源转 2”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31.53 元 / 股， 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为
2021 年 5 月 11 日； 此外， 公司完成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后，“星源转 2”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19.64 元 / 股，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29 日。

二、赎回情况概述
（一）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对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

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 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 指计息天数， 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触发赎回情形
2021 年 7 月 26 日至 2021 年 8 月 13 日期间， 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均不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19.64 元 / 股）的 130%（25.53 元 / 股），已触发上述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将有权按
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在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部“星源转 2”。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

赎回价格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星源转 2”赎回价格为 100.25
元 / 张。 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计息天数：从计息起始日（2021 年 1 月 20 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1 年 9 月 7

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为 230 天（算头不算尾）。
当期利息 IA=B×i×t/365=100×0.4%×230/365=0.25 元 / 张。
赎回价格 = 债券面值 + 当期利息 =100.25 元 / 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1 年 9 月 6 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星源转 2”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 5 个交易日内（即 2021 年 8 月 16 日至 2021 年 8 月 20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至少发布三次赎回公告，通告“星源转 2”持有人本次
赎回的相关事项。

2、“星源转 2”自 2021 年 9 月 7 日起停止转股。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星源转 2”流通面值若少于

人民币 3,000 万元时，自公司发布相关公告三个交易日后将停止交易，因此“星源转 2”停止交易时间
可能提前，届时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发布的“星源转 2”停止交易的公告。

4、2021 年 9 月 7 日为“星源转 2”赎回日。 自 2021 年 9 月 7 日起，“星源转 2”停止交易和转
股。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星源转 2”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5、2021 年 9 月 10 日为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1 年 9 月 14 日为赎回款到达“星源转 2”持有
人资金账户日，届时“星源转 2”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星源转 2”持有人的资
金账户。

6、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7 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
回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
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交易“星源转 2”的情况

在本次“星源转 2”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即 2021 年 2 月 13 日至 2021 年 8 月 13 日
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秀峰先生、陈良先生已于 2021 年 4 月 1 日累计卖出其持
有的“星源转 2”2,035,501 张；董事王永国先生已于 2021 年 4 月 2 日累计卖出其持有的“星源转

2”2,395 张；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沈熙文女士已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累计卖出其持有的“星源
转 2”1,500 张。 除上述人员以外，公司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
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不存在交易“星源转 2”的情况。

五、其他须说明的事项
（一）“星源转 2”自赎回日（即 2021 年 9 月 7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 但若出现“星源转 2”

流通面值若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时， 自公司发布相关公告三个交易日后将停止交易。 因此，
“星源转 2”停止交易时间可能提前。除此之外，“星源转 2”赎回公告发布日至赎回日前，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星源转 2”可正常交易和转股。

（二）“星源转 2”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具体转股操作建议可转债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三）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办法
“星源转 2”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余额，

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
付该可转债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四）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易
日上市流通。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电话：0755-21383902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提前赎回之法律意见书；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使“星源转 2”提前赎

回权利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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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松原股份 股票代码 30089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叶醒 方栩威

办公地址 浙江省余姚市牟山镇运河沿路 1 号 浙江省余姚市牟山镇运河沿路 1 号

电话 0574-62499207 0574-62499207
电子信箱 IR@songyuansafety.com IR@songyuansafety.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34,431,908.20 206,596,245.74 6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52,726,266.97 35,961,897.11 4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 51,851,322.89 30,597,372.03 69.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31,005,073.76 33,235,621.64 -6.7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49 0.48 2.0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49 0.48 2.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3% 3.89% 3.3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元） 957,508,585.78 884,728,161.63 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713,759,223.99 711,032,499.86 0.3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12,391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总数（如有 ）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胡铲明 境内自然人 46.88% 70,312,500 70,312,500
沈燕燕 境内自然人 20.09% 30,133,929 30,133,929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明凯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8.04% 12,053,571 12,053,571

潘澄 境内自然人 0.23% 338,750 0
张文扬 境内自然人 0.22% 331,194 0
王书宁 境内自然人 0.22% 330,000 0
周雪康 境内自然人 0.18% 275,800 0
汪雪林 境内自然人 0.17% 260,450 0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7% 255,510 0

王建华 境内自然人 0.16% 245,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胡铲明 、 沈燕燕为夫妻关系 。 胡铲明持有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明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33%的合伙份额 ，系执行事务合伙人 ，胡凯纳 （胡铲明和沈燕燕之子 ）持有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明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81.67%的合伙份额。除上述关联
关系外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1、股东王书宁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30,000 股 ，合计持有 330,000 股 ；
2、股东周雪康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75,800 股 ，合计持有 275,800 股 ；
3、股东郑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0,750 股，合计持有 240,75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完成了 2020 年度权益分派，即以 2020 年年末总股本 100,000,000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50,000,000 元（含税）。
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合计转增股本 50,000,000 股。 转
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150,000,000 股，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1 年 5 月 28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本次
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1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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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简称：鑫铂股份，股票代

码：003038）股票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8 月 24 日、8 月 25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

了核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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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 6 月 9 日，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金华中院”）送达的（2020）浙 07 破申 7 号《民事裁定书》，金华中院裁定受理浙江
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6 月 10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叠加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5）。 进入重整程序后，公司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推
进各项重整工作，公司自 2021 年 6 月 17 日以来，每五个交易日均对外披露了关于重整的风险
提示公告。2021 年 6 月 29 日，公司收到金华中院送达的（2021）浙 07 破 13 号《决定书》，指定浙
江京衡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公司的债权人应当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公司破产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1 年 8 月 5 日上午 9 时 00 分通过网络会议的形式
召开。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6 月 30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公司关于收到法院指定管理人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6）、《公司关于破产重整
债权申报及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7）。 2021 年 7 月 23 日， 公司
收到金华中院送达的（2021）浙 07 破 13 号《复函》及（2021）浙 07 破 13 号之一《决定书》，决定
准许公司在公司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同时许可管理人决定继续债务人
的营业行为。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7 月 24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法院许可公司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及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106）。 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5 日上午 9 时 00 分通过网络会
议方式召开，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8 月 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
上《公司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0）。 公司重整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的表决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16 日 17 时，表决通过《财产管理与变价方案》和《管
理人继续执行职务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8 月 1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5）。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有
关规定，就公司重整有关的风险提示公告如下:

1、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1-058）等
内容，公司 2020 年度亏损 108.01 亿元，2020 年末净资产为 -44.23 亿元。 详见《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4.3.1 第（二）项规
定，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

2、因公司被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公司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公司存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
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
条第（四）、第（六）项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星期四）开市起被继续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3、公司股票可能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金华中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因触及《股票上市规
则》第 14.4.1 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别
处理。 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
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 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
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7 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 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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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世纪鼎利 股票代码 30005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泽权 徐巧红

办公地址 珠海市港湾大道科技五路 8 号一层 珠海市港湾大道科技五路 8 号一层

电话 0756-3626066 0756-3626066
电子信箱 IR@dinglicom.com IR@dinglicom.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99,708,582.91 279,252,636.01 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44,332,723.93 14,904,966.72 -39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 -41,764,391.56 1,023,604.03 -4,180.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101,563,307.11 -123,582,603.20 17.8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8 0.03 -366.6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8 0.03 -3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4% 0.61% -2.4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元） 2,959,651,113.28 3,077,088,296.43 -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2,389,991,393.63 2,425,418,148.92 -1.4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29,463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总数（如有 ）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特驱五月
花教育管理有
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8.93% 50,000,000 0

叶滨 境内自然人 8.17% 45,744,700 0

王耘 境内自然人 6.67% 37,354,300 28,015,725

王莉萍 境内自然人 3.32% 18,616,483 18,396,083 质押 12,500,000

陈浩 境内自然人 2.49% 13,920,977 0

曹继东 境内自然人 1.67% 9,375,670 0

陈勇 境内自然人 1.48% 8,270,000 0

珠海世纪鼎利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
员 工 持 股 计
划

其他 1.30% 7,256,151 0

王峻峰 境内自然人 0.96% 5,384,620 0

张钦礼 境内自然人 0.67% 3,728,84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股东叶滨先生与四川特驱五月花教育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叶滨先生
和四川特驱五月花教育管理有限公司互为一致行动人 。 股东王莉萍和股东王峻峰为
姐弟关系，王莉萍与王峻峰互为一致行动人 。 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1 、公司股 东王莉 萍除 通过普 通证 券 账 户 持 有 18,396,083 股 外 ，还 通 过 国 泰 君 安
证券股 份有 限公司 客户信 用交 易担保 证券账 户持 有 公 司 股 份 220,400 股 ， 实 际
合计持 有 18,616,483 股 。
2 、公 司 股 东 陈 浩 除 通 过 普 通 证 券 账 户 持 有 8,235,777 股 外 ，还 通 过 长 城 证 券 股
份有限 公司 客户信 用交易 担 保 证 券 账 户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5,685,200 股 ， 实 际 合 计
持 有 13,920,977 股 。
3、公司股东王峻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384,62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5,384,62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四川特驱五月花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1 年 01 月 22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1 月 25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陈育新 、汪辉武

变更日期 2021 年 01 月 22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1 月 25 日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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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漱玉平民 股票代码 30101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强 綦妍荔

办公地址 济南市历城区山大北路 56 号 济南市历城区山大北路 56 号

电话 0531-69957162 0531-69957162
电子信箱 sypmdm@sypm.cn sypmdm@sypm.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479,085,397.97 2,248,392,875.17 1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86,952,437.27 70,806,041.87 2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 79,626,689.68 103,122,040.10 -22.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110,317,146.78 29,137,627.14 278.6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24 0.19 26.3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24 0.19 26.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6% 5.24% 0.3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元） 4,192,611,970.66 3,075,411,628.55 3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906,204,411.92 1,519,885,872.71 25.4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32,648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总数（如有 ）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文杰 境内自然人 35.17% 142,560,000 142,560,000
秦光霞 境内自然人 18.12% 73,440,000 73,440,000
济南漱 玉锦云 投 资 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5% 45,600,000 45,600,000

济南漱 玉通成 投 资 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9.47% 38,400,000 38,400,000

阿里健康科技 （中国 ）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41% 34,080,000 34,080,000

华泰紫 金投资 有 限 责
任公司－南京华泰大健
康 一号股 权投 资 合 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97% 16,078,800 16,078,800

济南漱 玉锦阳 投 资 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5% 14,400,000 14,400,000

华泰证券资管－浦发银
行－华泰漱玉平民家园
1 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0% 4,054,000 4,054,000

南京道 兴投资 管 理 中
心（普通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0.06% 241,200 241,200

中国建 设银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中 国工商 银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

其他 0.01% 38,850 3,88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文杰为济南漱玉锦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简称 “漱玉锦云 ”）和济
南漱玉通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简称 “漱玉通成 ”）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 ，分别持有漱玉锦云 44.78%的出资份额 、漱玉通成 30.22%的出资份额 ；
秦光霞分别持有漱玉锦云 18.87%的出资份额 、 漱玉通成 12.44%的出资份
额 ； 华泰证券资管－浦发银行－华泰漱玉平民家园 1 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首发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南京道兴投资管理中心 （普通合伙 ）的合伙人均系
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华泰大健康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的普通合伙人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 ；其余各股东之
间，不存在或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 年 5 月 26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808 号）同意注册，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054 万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漱玉平民大
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1〕659 号）审核，
公司获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股票简称“漱玉平民”，股票代码“301017”。 公司
股票已于 2021 年 7 月 5 日上市交易，上市后公司总股份数为 405,340,000 股。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秦光霞
2021 年 8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2895� � � � � � �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1-091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期收到控股股东四川川
恒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恒集团”）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 否 为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一 致 行
动人

本 次 质 押
数 量 （ 万
股 ）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 押 起
始日

质 押 到
期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
途

川恒集
团

是 1,100.00 3.96% 2.25% 否 否
2021 年
8 月 24
日

2024 年
8 月 19
日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补 充 流
动资金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川恒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 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 次 披 露
前 质 押 股
份数量

本 次 披 露
后 质 押 股
份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份比例

川 恒
集团 27,763.47 56.84% 13,787.23 14,887.23 53.62% 30.48% 0 0 0 0

合计 27,763.47 56.84% 13,787.23 14,887.23 53.62% 30.48% 0 0 0 0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本次质押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
2、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数如下：
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27,600,000 股，占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9.9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65%，对应融资余额 170,000,000 元。
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137,872,300 股， 占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49.66%，占公司总股份比例 28.23%，对应融资余额 669,000,000 元。
控股股东还款资金主要来自于自身经营或投资收益，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3、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5、控股股东质押的股份如若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将及时通知公司并披露相关风险提

示；如股份变动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将遵守权益披露
的相关规定。

二、备查文件
《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6 日

证券代码：300776� � � � � � � � � � 证券简称：帝尔激光 公告编号：2021-047

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帝尔激光 股票代码 30077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志波 严微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师园二路 5
号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师园二路 5
号武汉帝尔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27-87922159 027-87922159
电子信箱 zhibo.liu@drlaser.com.cn yanwei@drlaser.com.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00,408,203.02 446,542,273.56 3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177,835,288.52 161,649,710.79 1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 169,072,694.24 159,952,451.34 5.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82,958,673.55 67,886,283.61 22.2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1.68 1.53 9.8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1.68 1.53 9.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6% 10.50% -1.0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元） 2,801,372,998.66 2,682,285,448.30 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906,396,446.71 1,799,875,141.83 5.9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7,547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总数（如有 ）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志刚 境内自然人 42.51% 44,979,168 44,979,168
段晓婷 境内自然人 8.73% 9,234,763 7,294,322
彭新波 境内自然人 4.09% 4,331,002 3,314,926 质押 1,690,300
武汉速能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3.00% 3,171,792 3,171,792

张立国 境内自然人 2.70% 2,851,795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零组合

其他 1.54% 1,633,379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其他 1.39% 1,471,614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一组合

其他 1.35% 1,424,604

中国工商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招商品 质
升级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9% 1,255,040

中国工商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民生加 银
质量领先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17% 1,240,13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 、公司股 东李 志 刚 、段 晓 婷 与 武 汉 速 能 存 在 关 联 关 系 ，武 汉 速 能 的 普 通 合 伙 人
兼 执行事 务 合 伙 人 为 武 汉 赛 能 ，李 志 刚 与 段 晓 婷 为 武 汉 赛 能 的 股 东 ，分 别 持 有
其 70% 、30%的股权 ，其中股 东段 晓婷是 武汉速 能执 行合伙 人委派 代表 。 李志刚
与段晓 婷不存 在关 联关系 。
2 、 李志刚 先生现 直接 持有本 公司股 份总 数的 42.51% ， 间 接通过 武汉 速 能 企 业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 控 制 本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的 3.00% ， 合 计 控 制 本 公 司
45.51%的 股份 ，并 担 任 本 公 司 的 董 事 长 、总 经 理 、法 定 代 表 人 ，系 本 公 司 的 控 股
股东 、实 际控 制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证券代码：300343�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联创股份 公告编号：

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联创股份 股票代码 30034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凤国 李慧敏

办公地址 淄博市张店区昌国东路 219 号 淄博市张店区昌国东路 219 号

电话 0533-6286018 0533-6286018
电子信箱 lczq@lecron.cn lczq@lecron.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732,211,299.06 947,192,503.66 -2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47,236,906.85 -58,589,929.98 18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 33,174,140.61 -64,637,238.99 151.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69,305,672.04 28,268,309.45 145.1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4 -0.05 18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4 -0.05 18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7% -7.11% 13.4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元） 1,945,000,095.82 2,173,743,079.16 -1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765,924,667.06 718,122,686.69 6.6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48,662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总数（如有 ）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洪国 境内自然人 14.56% 168,570,510 126,427,882 质押 82,810,395
攀华集团有限
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2.78% 32,200,000 0

晦宽（上海）创
业 投 资 中 心
（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2.27% 26,276,020 26,276,020

质押 26,276,020

冻结 26,276,020

晦毅（上海）创
业 投 资 中 心
（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93% 22,334,618 22,334,618

质押 22,334,618

冻结 22,334,618

高胜宁 境内自然人 1.89% 21,887,833 21,887,833 冻结 21,887,833
北京国星物业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67% 19,321,582 0

李兴华 境内自然人 1.08% 12,514,961 0

李侃 境内自然人 0.91% 10,510,409 10,510,409
质押 10,510,409
冻结 10,510,409

叶青 境内自然人 0.75% 8,689,706 0
翁龙顺 境内自然人 0.70% 8,108,32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高胜宁与晦毅 （上海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1 、股东攀 华集团 有限 公司通 过普通 证券 账户持 有 0 股 ，通 过安 信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客户 信用交 易担 保证券 账户 32,200,000 股 ，共计 持有 32,200,000 股 。
2、股东李兴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12,514,961 股，共计持有 12,514,961 股 。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1 年 3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出售资产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将持有的上海鏊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山东聚迪企业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交易定价为 25.00 万元。 2021 年 4 月 13 日已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收到本次股权转让款 25 万元。

2、2021 年 2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出售资产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将持有的上海新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山东聚迪企业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定价 1 元。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已收到本次股权转让款。 于
2021 年 4 月 2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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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年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 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0】第 46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
就相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 并在 2021 年 6 月 15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交所公司管理部

并对外披露，同时抄报山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 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

回复。 由于本次问询函相关问题涉及的工作量较大，同时需要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公
司需对相关问题和涉及事项逐一核查并落实，经向深交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问询函，预计
于 2021 年 9 月 9 日之前对问询函相关问题予以回复并对外披露，同时抄报山东证监局上市公
司监管处。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